宁波大学教职工校外兼职申报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校内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校内岗位聘用期限及类别
	合同期限：□固定期限合同     合同期为    年  月至   年  月
□无固定期限合同
岗位类别：□教学科研人员     □管理人员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工勤技能人员

	兼职类型
	□学术性兼职 □公益性兼职 □企事业单位等兼职 □创办企业

	兼职单位名称
	

	兼职岗位/职务
	

	兼职单位地址及联系电话
	

	兼职理由
	（请说明校内工作任务承担情况，并提供兼职申请所需相应佐证材料）


	兼职工作内容
	

	兼职工作期限
	年   月至   年   月

	兼职工作时间
	平均    天/年，其中占用工作时间    天（以天记录）：  

	兼职报酬
	□无报酬   □有报酬（     元 /（小时、天、月），共     元）

	本人声明承诺条款
本人知晓学校关于兼职管理相关规定，并保证我的兼职工作是在能全面履行学校各项岗位职责、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开展，同时会按要求完成学校各类考核任务。本人知道并承担违反学校关于校外兼职管理办法可能受到的相应后果。
签名：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核准
部门
意见

	（文件规定的需要办理审批前置核准手续）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公章）
单位公章：

	所在
单位
审批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公章）
单位公章：

	公示
情况

	经本单位党政联席会议（领导班子集体会议）审批同意后，我单位将同意其兼职情况在单位内部月日至月日公示3天，公示期间无异议。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公章）


	备注
	（其他需说明事项）



注：1. 校外兼职期限每次约定一般不超过5年；兼职期满申请再次兼职的，应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兼职期限一般不得超过本人与学校签订的人事（聘用）合同聘期。
2. 教职工在校外兼职原则上不得在超过3个企事业单位兼职；在学校规定的工作日内，平均每周用于校外兼职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 个工作日。
3.本表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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